附件2

新华区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承诺书

中共新华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：

本人如入选新华区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，将认真履行职责，完成委托的各项任务。特作如下承诺。

一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恪守职业道德，诚实、廉洁地履行专家委员职责。

二、客观、公正、独立地进行咨询论证，不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的干预，并对本人提出的咨询、评估观点和论证结论负责。

三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。

四、遵守专家咨询论证回避制度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主动申请回避：

（一）参与拟决策事项的前期工作；

（二）与拟决策事项有直接经济利益关系；
（三）可能影响论证公正性的其他情形。
五、在履职中具有下列行为，本人自愿退出专家库：

（一）提供的年龄、专业、学历、职称、工作经历、学术专业成就等证明材料为虚假材料；

（二）不服从工作安排，聘期内无正当理由，3次以上不参加评审、咨询等工作的；

（三）不能客观公正履行职责，造成严重后果；

（四）有应当回避的情形而不主动申请回避；

（五）利用专家身份和影响力，为有利益关系者通过评估、论证提供便利；

（六）为个人私利和不正当目的，提出与事实不符、违反科学的结论、意见；

（七）索取或者接受被论证项目单位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礼金或其他好处；

（八）泄露在工作过程中知悉的秘密以及不宜公开的情况。

特此承诺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　期：



